
 

 

 

越南政府明確劃分教育與培訓部與衛生部在醫療健康領域

人才培育之責任 

駐越南代表處教育組 

2025 年 12 月 4 日上午，第十五屆國會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對

五項與教育領域相關的法律草案及決議草案進行說明、意見回應與修

正。 

 住院醫師文憑並非碩、博士學位 

根據越南政府提交的關於《高等教育法》（修正案）部分條款的

解釋、吸收和修改報告，部分國會代表建議補充專科一級、專科二級

以及住院醫師的培訓課程和文憑認證，並將這些培訓形式視為國民教

育體系內的研究生培訓項目。 

為採納國會代表的意見，修訂後的《高等教育法》（草案）已調

整為：「醫療衛生領域的特殊深度研究生培訓項目，頒發住院醫師及

專科醫師文憑，由衛生部管理」；另為確保國家教育體系中學位與文

憑的統一性，政府表明觀點：住院醫師、專科一級、專科二級的文憑

不屬於碩士或博士文憑。這些是與醫療專業緊密相關的特殊深度專業

文憑，旨在證明專業能力，並由衛生部負責管理。 

 

 

 

 

 

 

 

 

 

 

 

 

圖 1.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於 2025 年 12 月 4 日上午召開會議，對五項

教育相關的法律草案及決議的解釋、吸收和修改提出意見 



 

 

 

所有與入學條件、能力標準、培訓課程、評估和文憑頒發相關的

細節，將由衛生部通過次級法規文件詳細規定，以確保可行性、培訓

品質，並符合醫療衛生領域的特殊性。這項規定旨在明確劃分教育培

訓部與衛生部在醫療衛生領域培訓管理上的職責。衛生部：負責特殊

深度研究生培訓項目的專業內容、能力標準和實踐條件。教育與培訓

部：負責學位體系、高等教育文憑（大學、碩士、博士）以及高等教

育品質標準的統一管理。 

加強協調合作的作用 

 作為審查機構，國會文化與社會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贊成補充「高

等教育培訓體系設有特殊深度研究生項目，頒發專科、住院醫師文憑，

由衛生部管理」的內容。委員會同意，此類項目是與職業能力發展相

關的特殊深度培訓，不應被視為等同於碩士或博士學位。 

常務委員會也贊成補充規定：教育與培訓部部長應與衛生部協調，

頒布實施醫療衛生領域培訓的高等教育機構標準，並規定批准醫療衛

生領域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培訓項目的程序。 

同時，衛生部部長將負責批准和實施頒發住院醫師、專科醫師文

憑的醫療衛生領域特殊深度研究生培訓項目，並規定師範和醫療衛生

等專業的最低入學品質保障標準。 

對於高等教育機構體系，有意見認為目前的「區域大學」模式採

用兩級管理機制，增加了行政中間環節，造成組織機構的弊端，因此

建議考慮不再維持或增設此模式。也有代表建議研究重組區域大學，

以確保精簡的管理。 

政府解釋，評估大學模式的優越性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全面總結和

評估。《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在第 12 條中繼續規定了區域大

學模式，旨在履行其促進區域聯繫、匯集資源和支持區域社會經濟發

展的使命。 

經過實踐審查，政府也認識到該模式在組織和運營方面仍存在限

制。為克服這些弊端，法案草案的設計方向是：明確區域大學的使命、

職能，加強其內部組織、活動、協調機制、分級和資源利用的統一管

理；同時將按路線圖實施重組和完善組織機構，明確區域大學的行政



 

 

 

中間環節，並實施減少層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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